武汉大学遥感信息工程学院仪器设备使用审批单
（水准仪/全站仪/GNSS接收机）

	借用人单位：
	填表日期：20    年    月    日



	设备使用基本信息

	借用人
	
	联系电话
	

	经办人
	
	联系电话
	

	借用事由
	

	借用设备
	
	数量
	

	借用日期
	
	拟归还日期
	

	借用人承诺：所借设备及配件如有损坏，将照价赔偿，因使用导致的事故责任自负。

	借用人
（签章）
	
	经办人
(签字)
	

	学院领导审批信息

	主管领导
(签章)
	
	（学院公章）

	备   注
	


  说明：1、“借用事由”应填写详细事由，明确是科研用途或教学用途；
2、 科研用途由分管实验中心的领导审批；教学用途由分管本科教学的领导审批。
